用电担保协议
为妥善处理房屋产权人、房屋使用人与供电企业在电力供应与使用中的关系，参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经房屋产权人、房屋使用人共同协商，达成一致。协议如下：
1、房屋产权人同意地址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的用电户名为房屋使用人。
2、房屋使用人与东港能源建立供用电关系。在此期间，用电人不仅要遵守按时缴纳电费的义务，同时也享有用电的权力，逾期不缴纳电费，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终止供电。
3、若房屋使用人不再使用该房屋，房屋产权人需及时到东港能源办理变更户名手续。若因未及时办理更名手续二引起的纠纷，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，与东港能源无关。
4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房屋产权人、房屋使用人、东港能源各执一份。


房屋使用人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产权人(盖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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